附件一：
关于继续教育专业课学时折合的相关条例
一、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活动取得的各种有效证件，是继续教育证书登记、审验和复验的依据。参加由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备案认可的下列继续教育形式之一的，凭相关有效证明，在继续教育证书上登记：
　　1、参加继续教育基地和单位主管部门举办的进修班、研修班、培训班；
　　2、到教学、科研、生产单位实习进修；
　　3、参加相应的学历教育或攻读学位；
　　4、参加国内外学术讲座、学术会议；
　　5、出国进修；
　　6、在科研、技术推广或教学等活动中取得的技术成果等；
　　7、正式发表出版的与本业务相关的专著、译著、论文、译文等作品；
　　8、参加本单位及上级部门正式立项课题的研究工作； 
　　9、参加经单位主管部门批准的与业务工作有关的有计划、有考核的各种自学活动；
　　10、参加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的其他继续教育形式等。
　　二、继续教育学时可参照以下办法认证：
　　1、参加各级继续教育基地举办的继续教育培训班学习，学时数由基地同级管理部门按其批准学时数认证。
　　2、参加培训、研修活动。
　　参加国家部委及国（境）外举办的培训、研修活动，学时数由选派单位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认证；参加省市有关部门、行业组织主办或委托举办的培训、研修活动，学时数由主办单位认证。
　　3、参加学历、学位教育或课程进修，凡考试考核合格者，每门课认证15学时。
　　4、参加学术会议。
　　参加国家部委举办的学术会议：认证12个学时。报告论文者，2000字以内，另加6个学时；2000字以上，另加8个学时；参加省级学术会议：认证8个学时。报告论文者，2000字以内，另加4个学时；2000字以上，另加6个学时。参加者的继续教育学时数由单位人事部门认证。
　　5、课题研究与项目开发。
　　国家级课题（项目）：主课题（项目）组人员，按职责大小排序，前5名，每年分别认证64学时、56学时、48学时、40学时、32学时；子课题（项目）组人员：前3名，每年分别认证48学时、40学时、32学时。
　　省级课题（项目）：主课题（项目）组人员：前3名，每年分别认证56学时、48学时、40学时；子课题（项目）组人员：前3名，每年分别认证40学时、32学时、24学时。
　　参加课题研究者的继续教育学时数由单位人事部门认证。
　　6、出版著作（译作）或发表论文。
　　出版著作(译作)或在公开出版刊物（增刊、副刊除外）上发表论文的，署名前3名的作者按以下标准计算学时：出版著作(译作)每万字计12学时；国外及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专业刊物每篇计算48学时，省级专业刊物（核心期刊）每篇计40学时；具有国际标准刊号（ISSN）和国内统一刊号（CN）的刊物每篇计24学时。
出版著作或发表论文者的继续教育学时数由单位人事部门认证。
7、获得中国专利局授予的发明专利的，署名前3名的专利权人每项计56学时；获得中国专利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的，署名前3名的专利权人每项计40学时。
8、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的，署名前3名的获奖者每项计56学时；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的，署名前3名的获奖者每项计48学时。
　　9、为本专业继续教育活动提供教学的，可获得所授课时的2倍学时。
　　10、参加职称晋升计算机应用能力每个模块计8学时；外语考试合格者，一次性登记继续教育40学时。
　　11、通过全国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一次性登记继续教育48学时；通过全国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一次性登记继续教育40学时；通过全国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一次性登记继续教育32学时；通过全国执业资格或职业水平考试一次性登记继续教育48学时。
　　12、同一成果或内容，按最高级别计算、不重复计算。
　　13、参加援藏、援外及到基层、贫困地区参加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按每年80学时的标准认证本人继续教育学时。
　　14、其他类别的继续教育学时由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行业）部门参照上述标准确认。
第十三条　每年80学时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原则上按年度完成。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可顺延至下一年度一并完成：
　　1、年度内在境外工作超过6个月的；
　　2、年度内因病假超过6个月的；
　　3、生育；
　　4、经上级部门批准的其他情况。
　　三、专业技术人员个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应提交本年度参加继续教育的各种有效证明，包括毕业证书、培训证书、结业证书、成绩证明、成果鉴定证明书、著作论文等原件。
